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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國計字第11308131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內政部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

能分區通知書列印及寄發作業須知」1份，自即日起生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2年8月1日院授主基字第1120201576A號函訂定

，並自113年1月1日生效之「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對

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撥款原則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經查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旨揭作業須知檢具之經

費需求說明書所提報申請補助總額，扣除本部前以113年
10月22日內授國計字第1130812253號函先予核定補助電腦

設備費用後，仍有逾新臺幣150萬元之情事，故依首揭撥

款原則規定，配合修正旨揭作業須知「參、經費申請、核

撥及管考」相關規定，本部後續將依修正後之作業須知辦

理旨案補助款核定及核撥等相關作業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本部國土管理署主計室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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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及寄發作業須知 

壹、辦理依據 

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應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，依中

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。又為利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辦理「國

土功能分區通知書」列印及寄發等相關作業，爰制定本作業

須知。 

貳、補助項目 

一、補助年度：  

（一）以 113年度及 114年度為原則。 

（二）俟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本部國

土管理署得就實務需求另案調整本須知補助項目及

額度之補助年度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 6直轄市及 16縣（市）政府 

三、補助項目及其額度： 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按實際需求就下列補助

項目及其額度範疇內提出申請，由本部國土管理署審酌

各項目之必要性後核定補助經費，並採全額補助方式辦

理： 

（一）電腦設備（含電腦螢幕、滑鼠及鍵盤）：補助額度以每

套新臺幣 3萬元為原則，且至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主管機關、地政事務所及公所之地政便民服

務站各 1 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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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印表機設備：補助額度以屬租賃者，每臺補助新臺幣

9 仟元為原則；屬買斷者，每臺補助新臺幣 8 萬元為

原則。至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主管機關、

地政事務所及公所之地政便民服務站各 1 臺。 

（三）消耗品（含碳粉、紙張及墨水夾）：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按實際需求提報申請補助項目及各細項金額計

算方式，再由本部國土管理署據以評估補助額度。 

（四）郵寄（含信封及郵資）：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實

際需求提報申請補助項目及各細項金額計算方式，再

由本部國土管理署據以評估補助額度。 

（五）雜支：補助額度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主管機

關、地政事務所及公所之地政便民服務站為單位，且

至多補助 5仟元為原則，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按實際需求提報申請補助項目及各細項金額計算方

式。 

四、本部補助款應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年度預算專款

專用，且前開項目補助額度可相互勻支，惟仍不得超過

本部核定補助款額度上限。 

參、經費申請、核撥及管考 

一、經費申請及核撥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 113年 9月 30 日前，擬具

經費需求說明書（如附件 1）向本部提出申請，經本

部國土管理署審核符合補助項目及經費額度上限規

定，應於本部核定補助款發文日之次日起 4 個月內，

依據「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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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撥款原則」規定，檢送請款文件等相關資料報本部

國土管理署請領各該項目之補助款： 

1.有關電腦設備部分，以核定補助款全額（100%）先行

撥付為原則。 

2.有關印刷設備、消耗品、郵寄及雜支部分，依下列原

則撥付： 

(1)第 1期款：以撥付核定補助款之 30%為原則。 

(2)第 2 期款：俟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購置印表機

設備數量達申請之 30%，撥付核定補助款之 70%

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請領補助款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1.請款收據：抬頭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，補助機關

欄位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 

2.納入預算證明：應加蓋關防（如附件 2），補助機關

欄位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 

3.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會同意墊付函（影本）或其他

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且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

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 

4.購置印表機設備數量與申請數量之比例表及相關證

明文件（申請第 2期款時，始須檢附）。 

5.預算保留證明文件：如有跨年度執行者，應檢附預

算保留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管考規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 114年 4月 30 日國土功能

分區圖公告前，完成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及寄發

相關必備品之採購作業，俾於國土計畫正式上路後，

能順利列印及寄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予申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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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 115年 1月 31 日前將計畫

執行表（如附件 3）送本部國土管理署備查，並應檢

具支用相關證明（影本）併同剩餘款項及衍生性收入

繳回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，逾期提報或未依限繳回

餘款者，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；計畫依政府

採購法規定無需填具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者，得以足

資證明結案文件代替。 

（三）執行機關得視計畫執行情形，進行訪視、輔導、訓練、

查核或召開檢討會議，受補助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不得拒絕。 

肆、其他 

一、補助款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開立收據作為原始憑證，

至相關支用單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主（會）計、

審計等相關法令規定留存，本部國土管理署得視需要，

不定期抽查支用單據保存情形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應予以配合。 

二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本部將視實務需求以正式函文補

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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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113年度及 114年度○○縣(市)申請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

書」列印及寄發作業補助  

經費需求說明書 

一、申請機關：           縣(市)政府 

二、經費需求：新臺幣      元整，經費需求說明如下表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執行年度 經費額度 
需求理由 

說明用途及理由 計算式 

一、電腦設備 

     

小計   

二、印表機設備 

     

小計   

三、消耗品（含碳粉、紙張及墨水夾） 

     

小計   

四、郵寄（含信封及郵資） 

     

小計   

五、雜支 

     

小計   

總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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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○縣(市)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

補助機關  

核定日期 

文號 
 

補助計畫 

名稱 
 

納入歲出預

算金額(大

寫)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  

納入歲出預

算機關 
 

納入歲出預

算情形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年

度

別 

 
年度

別 
 

預

算

別 

□總預算／□_____特別預算 

□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

□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算 

□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算 

□業經本縣（市）議會以__年__

月__日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

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

預算

別 

□總預算／□_____特別預算 

□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

□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算 

□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算 

□業經本縣（市）議會以__年__

月__日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

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

備

註 
 

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機      關 

印      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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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113年度及 114年度○○縣(市)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計畫

執行表 

補助計畫名稱： 

壹、經費支用情形(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核定補助款額度  

實際核撥數  

實際支用數  

結餘款  

貳、各項目支出細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細項 金額 

一、電腦設備 

(一)  

(二)  

二、印表機設備 

(一)  

(二)  

三、消耗品（含碳粉、紙張及墨水夾） 

(一)  

(二)  

四、郵寄（含信封及郵資） 

(一)  

(二)  

五、雜支 

(一)  

(二)  

總計  

承辦人: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主辦會計:       機關首長: 

 

 

※備註：應檢具支用相關證明（影本） 

 


